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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发展中

心大厦 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15,211,3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74.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蔡瑞雄先生主持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4人，张龙董事、谢康独立董

事、杨德明独立董事因出差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苑欣监事因出差请假； 

3、 公司在任高级管理人员 4人，出席 2人，王铁军副总经

理、马素英总会计师因出差请假。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吴

宏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蔡瑞雄 2,611,269,945 99.85 是 

1.02 吴宏 2,612,157,146 99.88 是 

1.03 李光 2,612,157,145 99.88 是 

1.04 曾志伟 2,612,233,079 99.89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曾萍 2,611,915,029 99.87 是 

2.02 刘涛 2,612,176,129 99.88 是 

2.03 廖艳芬 2,612,176,130 99.88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陈旭东 2,611,288,929 99.85 是 

3.02 陈茹岚 2,612,176,129 99.88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1 蔡瑞雄 36,539,437 90.26 

1.02 吴宏 37,426,638 92.46 

1.03 李光 37,426,637 92.46 

1.04 曾志伟 37,502,571 92.64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独立

董事）的议案 

    

2.01 曾萍 37,184,521 91.86 

2.02 刘涛 37,445,621 92.50 

2.03 廖艳芬 37,445,622 92.50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3.01 陈旭东 36,558,421 90.31 

3.02 陈茹岚 37,445,621 92.5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的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任期自2023年12月29日起至2026年12月28日止。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表决，股

东靳阳进行网络投票的过程中，因误操作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

了弃权票，后向上市公司发出《承诺函》：“本人以网络投票方

式参加会议，因误操作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了弃权票。现本人

郑重声明，本人对各议案候选人投票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赞成”，

投票情况为平均分配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见证律师对该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根据网络投票结果，股东靳阳对本次会议

议案投了弃权票。根据靳阳在投票结束后出具的《承诺函》，前

述“弃权”意见系靳阳误操作导致，靳阳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赞

成”。本所律师对靳阳进行了访谈，确认了靳阳误操作的事实及

对议案投赞成票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股

东靳阳对各议案投赞成票系真实意思表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真实、准确、完整。 

3.公司股东靳阳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承诺函》如

下：“股东靳阳于2023年12月29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时对各议案

候选人投票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赞成”，网络投票系误操作所致。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体现靳阳的真实意思表示。靳阳承

诺对该决议不存在任何争议，也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对该决议的结

果、合法性进行质疑。若任何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质疑，靳阳

承诺将认真主动地维护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性，维护上市公司的

利益，避免上市公司受损。”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律师：简璐云、黄佳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执行了法定的表决程序，表决数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部议案均获得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表决权通过，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 月 30日 
 


